
受處分單位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裁處日期：107/05/01~107/05/31

受處分頻道

第 1 頁 / 共 3 頁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07670號 
處分日期： 
107/05/09

「植物活
素樂活有
方」節目

106/12/07 
09:00~10:00

節目與廣告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節目介紹煉梅資訊時，受訪來
賓「青梅王子」提及：「後來讓我發現了一個
東西，叫做這個煉梅」時，來賓同時指出特定
的金煉梅產品外觀，並手持特定片裝丸狀煉梅
產品，順勢介紹「這個，非常方便而且很好
吃」、「這個東西真的很厲害，我每次講到這
個東西都很驕傲，它是台灣嘉義的在地小
農，他們已經做了超過一甲子，傳承三代，它
好到連日本人都來跟他們搶購，因為一般的梅
精它很好，可是它只有梅肉的養分而已，可是
這一家很厲害，他從梅皮到梅肉到梅核，它是
全食物的營養（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
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
裝）。(二)「青梅王子」提及：他原來是我們
的台灣之光，他是我們台灣的在地小農，從民
國初年做到現在，他那塊土地，連施肥都
沒，更不要講農藥，全部都是純天然的去
做，我覺得他的這個職人的感動，讓我覺得每
次講到嘉義的梅子，我都覺得很驕傲。所以我
才會跟朋友每次吃完飯，我都發煉梅給大家
吃（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丸狀煉
梅）。(三)主持人與來賓進一步對談如何選擇
煉梅時，主持人提及：你是會比較特別for家鄉
嘉義，來賓順勢推介：因為他們都是採用自然
無毒、製程是台灣唯一、採用全食物營養、品
質好到日本來跟他們搶購(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
頭大特寫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
及丸狀煉梅)，低溫烹調、光從梅精煉到煉梅要
經過10天10夜低溫烘乾、濕度溫度要控制很
好(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丸狀煉梅)，變成
煉梅後我們裡面還有加入一點點的蜂蜜、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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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使口感回甘。(四)節目介紹新式及舊式煉
梅製程比較時，來賓提及：以科技萃取它可以
保留所有的營養成分，濃縮1顆等於25顆青
梅（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罐裝產品外
觀），全食物營養相當不容易，純粹藉山藥泥
結構凝結製成丸狀，這個東西裡面就三個東
西，包含約98%青梅，約1%是山藥加入蜂蜜調
味，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口感特別好（畫面同時
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
產品外包裝、罐裝產品外觀及丸狀煉梅），且
方便、原料清楚、無負擔、ＣＰ值高等。前揭
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意
涵，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
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74180號 
處分日期： 
107/05/16

幸福來了 107/02/20 
20:00~22:30

違反電視置
入行銷及贊
助管理辦法

其中於20時12分許播出立法委員陳亭妃參與演
出之片段，片中陳亭妃身著競選服裝與競選車
隊到一處公園拜票，巧遇劇中人物李真美與高
文隆，雙方寒暄時，陳亭妃對高文隆說：「你
有夠內行，因為臺南的水果就像臺南人一樣實
在」、「我就跟你們一樣，你們要到地方行口
去挑最好吃的水果，我要行遍遍、走透透，去
聽民眾的需要。」高文隆說：「辛苦了，下雨
天還要跑行程。」陳亭妃回答：「不不不，不
辛苦，基本上走到哪裡聽到民眾的需要，幫他
們解決問題， 一步一腳印，看到他們的笑容我
們就很高興了。」李真美接著說：「我們也跟
委員一樣，為了讓消費者吃到最好吃的水
果，拜訪再多的果農；跑再多果園，都不會感
到辛苦。」陳亭妃回應：「你們要加油，我們
要拜託你們了，要把我們臺南的水果行銷出
去！」、「我代臺南的果農向你們道謝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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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喔！我們先走了，繼續我的行程。」等內
容，有為個人行銷、宣傳等置入行為，惟未依
規定於該節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置入者之名
稱或商標，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之3第2項
規定所定辦法。

罰鍰： 元件件 核處金額：警告： NT$700,000 2  0


